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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條 證券商不得受理

全權委託投資之同一委任

人對同一受任人在同一證

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，開

立超過一個以上全權委託

投資保管劃撥帳戶，但委任

人如係公務人員退休撫卹

基金、勞工退休基金、勞工

保險基金或郵匯儲金等政

府基金，於其委任同一受任

人為全權委託投資時，及客

戶以其經管之信託財產全

權委託受任人管理，得按其

委託契約或信託契約之不

同而在同一證券經紀商同

一營業處所分別開立全權

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一、本條刪除。 

二、因應證交所及櫃檯中心

分別修訂營業細則及證

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

證券業務規則，開放全權

委託帳戶投資人，得於同

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

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

帳戶，爰刪除本條文。 

 


